
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文件

粤物协通字 [2θ18]16号

关于实施⒛1s年
“
广东省物业管理

示范项目验收
”
工作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

指导意见》,响应中国物协将⒛18年确定为
“
服务质量提升

年
”
的号召,应广大会员单位及各地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(房

地产业协会 )的要求,为推动物业服务的标准化建设,搭建

我省物业管理行业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,树立标杆项目示

范效应,全面提升我省物业管理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和管理水

平,本会拟于今年 11月 份对⒛18年申报广东省物业管理示

范的项目进行验收,具体验收工作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广东省物业管理示范项目验收范围

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与服务的

住宅小区、大厦、工业区等项目。

二、申报基本条件        ?
参照历年省示范项目验收的有关标准,结合 f物业服务

质量提升年
”
的有关要求,以安全生产及服务质量为重点,

遵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,必须聘请具各相应专业资质

的企业,对重大机电设施设备进行专业化维护保养。



三、工作程序

企业申报→市协会预检及推荐→省物协验收→公示→公

告→授予牌匾及证书

(一 )企业申报

申报单位按规定填要 《广东省物业管理示范项目考评达

标申报表》后,向项目所在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(房地产业

协会 )提出申请。

(二 )预检、验收及要求

1.对申报参加省示范验收的项目,由各市物业管理行业

协会 (房地产业协会 )进行预检,2018年 9月 上旬前将达标

项目名单(预检分值不低于 93分 )及申报材料汇总提交本会。

2.2θ18年 11月 ,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将组织专家

考评小组,对申报项目进行包括基础资料管理、设备设施管

理、综合环境管理三个方面在内的验收工作,具体的验收时

间和安排另行通知。

3.本会组织实施⒛18年
“
广东省物业管理示范项目验收

”

的工作,将坚持 “宁缺毋滥”的基本原则,严格执行验收标

准,推动我省物业服务的标准化建设,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

整体水平。本年度示范项目的验收,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,

并严禁申报企业任何形式的宴请或礼物馈赠行为,一经查实,

本会将取消企业申报项目的验收资格。

(三 )公示

为体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,“广东省物业管理示范住

宅小区 (大厦、工业区)名 单
”
将在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



会网站 (唧.gpmii.net)、 微信公众号 (gdwyxh)上实行公

示。公示期限为七天,公示期内,对有异议或受到质疑的项

目,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将另行组织专家进行核实。

(四 )公告、授予验收合格牌匾及证书
“
广东省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(大厦、工业区)名 单

”

经公示无异议,由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授予
“
广东省物

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 (大厦、工业区

'牌
匾及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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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
